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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5           证券简称：跃岭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0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继续租赁钢结构厂房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 2013 年 2 月 3 日召开的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向温岭市亿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

隆投资”、“关联方”）续租了位于泽国镇丹山村南北停车场的钢结构厂房（以下

简称“丹山村厂房”）及位于泽国镇田洋里村的钢结构厂房（以下简称“田洋里

村厂房”），租赁合同将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3 月 31 日到期。由

于公司位于泽国镇横泾村用于搬迁的新厂房尚未投资建设，暂时无法搬迁。因此，

为满足生产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向亿隆投资租赁上述钢结构厂房，租赁期

限为一年，租赁费用仍为 465 万元/年及 73 万元/年。本次租赁定价公允，体现

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2、亿隆投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林仙明先生、林万青先生、林信福先生、林

申茂先生、林平先生、林斌先生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钟小头先生共同

出资组建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

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经 2014年 12月 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林仙明先生、钟小头先生、林信福先生、林平先生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李晓擎先生、陈良照先生、李晓龙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额度属于董事会职权范围内事项，不需经股东

大会批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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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温岭市亿隆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温岭市泽国镇丹崖头 104线南边 

法定代表人：林万青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投资业务；房地产

开发经营；电机、水泵制造、销售。 

股东：林仙明、钟小头、林万青、林信福、林申茂、林平、林斌。 

截止 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1720.66万元，负债 158.67万元，

净资产 1561.99万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38万元，净利润 58.88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向亿隆投资租赁的丹山村厂房，含空地占地面积 40.88 亩，建筑面积

15612.53平方米，租赁费每年 465万元。 

公司向亿隆投资租赁的田洋里村厂房，含空地占地面积 12.5 亩，建筑面积

约 2678平方米，租赁费 73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两厂房的年租赁费与以前年度相同，价格约定以关联方支付丹

山村及田洋里村的土地租赁费、厂房建设成本年摊销费用、资金占用成本及相关

税费组成，关联方承诺不从中赚取利润。该租赁费用定价公允。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租赁场地：丹山村厂房含空地占地面积 40.88 亩，建筑面积 15612.53

平方米；田洋里村厂房含空地占地面积 12.5亩，建筑面积约 2678平方米。 

2、租赁期限一年，丹山村厂房的租赁期限从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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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日止，田洋里村厂房的租赁期限从 2015年 4月 1日至 2016年 3月 31日止。 

3、租金支付：丹山村厂房租赁费于 2015年 1月 10前一次性支付 465万元，

田洋里村厂房于 2015年 4月 30 前一次性支付 73万元。 

4、合同中特别约定：公司有权单方终止租赁协议，并且如因土地原因导致

公司受到任何损失，亿隆投资均应向公司进行全额赔偿。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原与亿隆投资签订的租赁合同将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3 月 31

日到期，且用于搬迁的新厂房尚未投资建设，暂时无法搬迁，为了不影响正常的

生产经营，公司拟与亿隆投资签订租赁合同，续租丹山村厂房和田洋里村厂房。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能够确保公司的产能规模不受影响，对公司的稳定发

展起到了较重要的作用。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亿隆投资共发生 2笔关联交易，涉及金额为 538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认真审查《关于公司继续租赁钢结构厂房的议案》等相关资料，我们认为：

向温岭市亿隆投资有限公司租赁位于泽国镇丹山村南北停车场的钢结构厂房及

及位于泽国镇田洋里村的钢结构厂房系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延

续，稳定公司的产能规模，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较重要的作用。该交易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林仙明、钟小头、林信福、林平已

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

联交易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此我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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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 

1、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继续租赁钢结构厂房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